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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期以上LPR首降 稳增长政策目标凸显

□

本报记者 彭扬

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11月

20日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均较上一

期下降5个基点。

专家表示，1年期LPR和5年期以上LPR

均较上一期下降5个基点， 整体与市场预期

较为符合，有助于凸显稳增长的政策目标。自

11月始，本轮政策性“降息” 过程已启动，

LPR将随政策利率进入持续下调过程。本次5

年期以上LPR下降与房地产政策调控关系不

大，可能与推动基建投资有关。

加强逆周期调节

央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11月20日LPR为：1年期LPR为4.15%，5

年期以上LPR为4.80%。以上LPR在下一次发

布LPR之前有效。

分析人士认为，自11月5日以来，央行已

多次“降息” ，加强逆周期调节的态度明显。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当

前央行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11月5日和18日

先后下调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和

7天逆回购利率，继续引导市场利率和LPR利

率下行。 这对当前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稳投资、稳增长、稳预期将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LPR报价整体与市场预期较为符

合，有助于凸显稳增长的政策目标。 ” 摩根士

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表示， 以逆

周期调节稳增长为主要目标， 有助于稳定市

场预期， 为市场融资和地方债发行创造合理

充裕的流动性环境。这也意味着，在坚决不搞

“大水漫灌” 的同时，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运

行特点适时进行预调微调， 做好总量与结构

的平衡。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从

11月开始，“宽货币”势头有望恢复。 主要针

对企业贷款的1年期LPR走低，将带动企业贷

款利率下行。 这意味着“宽货币” 与“宽信

用” 联动明显，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显著增强。

另外，本轮政策性“降息” 过程已启动，LPR

将随政策利率进入持续下调过程。

配合基建投资

此次5年期以上LPR也下调5个基点。 这

是自8月首次发布以来，5年期以上LPR第一

次出现下调。

“长端LPR下行不等同于房贷政策全面

放松。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强调，自

LPR新机制设立以来，5年期以上LPR首次下

行， 主要目标在于引导企业中长期信贷融资

成本下降。 虽然切换为LPR新机制的新增住

房抵押贷款基准利率会相应下行， 但绝非房

贷政策放松信号。（下转A02版）

加码基建投资 明年专项债规模有望大增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进入四季度以来， 专项债发行总额仅

370亿元，提前下达部分尚未发行。 不过，

专家认为，明年专项债规模可能大增，在专

项债资金投向基建比例提高的情况下，将

有力提振基建投资增速，为基建燃起“加

速度” 。

发行规模下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11月以

来各地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92.08亿元。 其

中，新疆、宁夏、天津、云南、大连、北京等地发

行专项债共计201.24亿元， 尚未有地方发行

新增专项债券。

今年以来，专项债发行进度大幅加快，发

债高峰提前。 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

新增专项债已发行21297亿元， 发行进度近

100%。

9月以来， 随着年初批准的新增专项债

额度逐渐告罄，专项债发行量下降。 8月地方

政府发行专项债4063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

3194亿元；9月发行专项债1630亿元，其中新

增专项债1240亿元。 截至11月20日，10月和

11月各用途专项债发行总额仅370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各地披露的四季度

发债计划情况发现， 目前， 仅有广东计划在

12月上旬发行133.7亿元地方债，内蒙古计划

在12月上旬发行18亿元地方债。 两地均计划

发行一般债券，专项债发行计划仍是空白。业

内人士预计，11-12月地方债供给总规模可

能在1500亿元以内。

分析人士认为，从基建增速看，专项债补

短板扩内需作用尚未明显显现。 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1-10月基建投资同比增4.2%，增

速较1-9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助力基建投资

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 根据

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 按规定提前下达明

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 确保明年初即可使

用见效。 一位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向中国证券

报记者透露，部分地区在11月10日之前已完

成项目上报。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认为，在当前的政策观察窗口期，即便加速推

进专项债额度下发，最快也要等到12月。 在

各地上报项目经国家发改委审批后， 即可进

入发债准备阶段，专项债撬动社会资金、拉动

有效投资作用有望进一步发挥， 基建投资对

经济托底效应逐渐增强。（下转A02版）

国务院确定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

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制度 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

报， 确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

部署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 更好服务群众看病就医；通

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草

案）》。

会议指出，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引入教育、养老等六项专项附加扣

除，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税制改革，是

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 自去年10月实施以来，

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今年前9个月累计减税

4400多亿元，惠及2.5亿纳税人，对完善收入分

配、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

清缴制度，使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更好落实并不

断完善，实现税制可持续。会议决定，为进一步

减轻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暂定两

年内对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或年度

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 免除汇算清缴义务。

会议要求加强相关政策解读， 简化操作流程，

优化办税服务，便利纳税人依法纳税。 会议还

决定，为促进海运业发展，适应国内对海产品

较快增长的需求，借鉴国际做法，从今年1月1

日起到2023年底，对一个纳税年度内在船航行

超过183天的远洋船员， 其工资薪金收入减按

50%计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会议指出， 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是

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为降低“虚高” 药价、减

轻群众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进一步

推进这项工作。一是扩大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

品种范围，优先将原研药与仿制药价差较大的

品种，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

基本药物等纳入集中采购，以带量采购促进药

价实质性降低。 构建药品国家集中采购平台，

依托省（区、市）建设全国统一开放采购市场。

二是确保集中采购药品稳定供应和质量安全。

建立中标生产企业应急储备、库存和产能报告

制度，加强中标药品抽检，实行市场清退制度。

建设药品追溯系统，明年底前率先实现疫苗和

国家集中采购使用药品“一物一码” ，并可由

公众自主查验。三是制定实施国家用药管理办

法。 推动医疗机构首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医

保目录药品。 加强医院药事管理，依法查处不

合理用药行为。建立健全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

机制。 在总体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稳妥

有序试点探索医疗服务价格的优化。四是推进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原则上对同一通用名相同

剂型和规格的原研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

药等实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探索更加高效的药

品货款支付办法。

为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并与营改增改革取

消营业税相衔接，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草案保持现行城

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的税制框架和税负水

平不变。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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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就信保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

进一步细化对保险公司类别、资质要求、经营范围、禁止行为的规定

□

本报记者 程竹

中国证券报记者11月20日独家获悉，为

进一步加强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以下

简称“信保业务” ）监管，规范经营行为，防

范化解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财险部近日向各

银保监局、各财产保险公司就《信用保险和

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征求意见。

此次《办法》共五章38条，与2017年下

发的 《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相比，《办法》进一

步细化对保险公司类别、 资质要求、 经营范

围、禁止行为的规定。

重新厘定经营主体

业内人士指出， 信用保证保险在财产保

险业务中占比不大，但发展迅速。除与网贷平

台推出履约保证险为消费金融提供增信外，

近年来还广泛用于小微企业融资增信。

《办法》主要有两大变化。 一是《办法》

重新厘定了信保业务经营主体。《暂行办法》

所称的保险公司指财产保险公司。《办法》新

增专营性保险公司， 是指经营范围仅限于信

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二是与《暂行办法》相比，《办法》对保

险公司资质和经营融资性信保业务资质均做

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具体来看，在资质“门槛” 方面，《办法》

要求，保险公司经营信保业务的，最近两个季

度末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应当不低于75%，

且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应当不低于150%。

《暂行办法》 仅对上一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

足率做出了相应要求。

对保险公司经营融资性信保业务资质，

《办法》要求，（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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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破净数量再创新高

周期股破净率居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收盘，

A股共有378家上市公司破净，占所有A股

上市公司总量的10.14%。 破净上市公司

数量和比例都接近2005年以来的历史高

点。 业内人士指出，从历史规律看，破净潮

后大盘通常会进入牛市周期。 但对投资者

而言，需要仔细甄别破净原因，计算股价估

值是否在合理区间， 多关注净资产的质量

和盈利能力。其中，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尤其

重要。


